

关于同意姚欣金等8名学生休学
申请的公示
各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七条和《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经学生申请、二级学院审核、教学科研部复核，同意姚欣金等8名休学申请并予以公示（具体名单详见附件）。
公示期：2024年10月24日—10月26日，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请向教学科研部据实反映。
联系人：杨玲玲
联系电话：020-28388111
 
附：20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休学学生名单
 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教学科研部
2024年10 月24日



附： 
20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休学学生名单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异动原因
	学院
	班级

	1
	245102010341
	姚欣金
	个人原因-心理疾病
	信息学院
	24计算机应用技术3班

	2
	245203010317
	李滢滢
	个人原因-厌学
	卫生健康学院
	24药学3班

	3
	245703110226
	陈世洛
	个人原因-工作实践
	人文与教育学院
	24体育运营与管理2班

	4
	245303020447
	姚敏如
	其他原因
	经济管理学院
	24大数据与会计4班

	5
	245703110123
	张乐
	其他原因
	人文与教育学院
	24体育运营与管理1班

	6
	24530802140
	李雯雅
	个人原因-工作实践
	经济管理学院
	24现代物流管理1班

	7
	245203010519
	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11]刘雅妮
	心理疾病
	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9]卫生健康学院
	24药学5班

	8
	245006060104
	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黄铭浩
	个人原因-厌学
	经济管理学院
	2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1班



